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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場地借用，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所指場地，係指公告借用之場地，管理單位為總務處事  

 務組，包括： 
一、 教室。 

二、 育樂館大禮堂。 

三、 國際會議廳及貴賓室。 

四、 會議室(僅供校內單位借用)。 

五、 戶外場地(含各樓館川堂及週邊、噴水廣場、學思園、 

各草坪等)。 

       六、中科校區教室及會議室。 

第三條  其他場地管理單位如下： 

一、 電腦實習教室為資訊處資源管理中心。 

二、 體育場館(含操場)場地為推廣教育處。 

三、 圖書館場地為圖書館。 

四、 人言教育創新中心場地為人言教育創新中心。 

五、 福星校區及壘球場為學務處。 

以上專屬場地之規定及借用程序（含付費），由其權責管理單

位另訂之。 

第四條  本要點適用申請單位： 

一、 校內單位主辦：借用申請對象以本校師生(含學生組織)

為主辦。 

二、 校內單位協辦：借用申請對象由本校師生(含學生組織)

為協辦。 

三、 校外單位主辦：合法立案之校外公益社團或機構相關之

借用單位。 

校內學生組織係學生會、學生社團(含系學會) 、志工組織活 

動等，場地借用單位為課外活動組。 

 

 



第五條  凡本校場地借用之開放時間為上午八時至晚間十時 (假日至 

 晚間九時)，以 4小時為一時段，未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算 

 活動時間，逾時者需事先經各管理單位核可。 

第六條  權責區分及規定如下： 

一、 借用單位：負責遵守場地管理單位規範及妥善使用場地

之責，並於活動前七個工作天前辦妥相關借用程序。 

二、 場地管理單位：負責場地借用審核及必要支援之責。 

三、 輔導單位：負責學生組織活動審核與輔導督管之責，並

適時解決場地借用相關問題。 

四、 場地借用若違反規定時，由場地管理單位商請輔導單位

執行勸導或停用。各學生組織輔導單位為課外活動組。 

第七條  借用程序及規定如下： 

一、 校內單位主辦或協辦申請借用場地，請依循本校申請系 

統申請，校外單位申請需附申請函及逢甲大學場地借用申 

請表，如附件一、二。 

二、 學生組織活動借用場地應先向課外活動組申請，核准後 

    轉由借用單位向場地管理單位辦理場地借用手續。 

三、 經核准借用之場地如因故停用或改期，借用者必須事先 

通知場地管理單位註銷登記，始可辦理退費。 

四、 各場地以先提出申請者為優先借用，惟遇校內教學、研 

究、服務活動(如學術、藝文、體育與集會慶典等)本校

得依實際情況提早通知取消登記借用，並另行協調變更

地點、改期或退費。 

五、 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來襲，臺中市政府宣 

布停止上班或上課)，得停止當日校內活動並取消場地借 

用權，借用者得申請改期或退費。 

六、 大型活動(如園遊會、電影欣賞會、演藝活動、校際競賽 

    活動、迎新活動等)借用場地應備齊活動企劃書(含活動日 

    期、活動內容、參加人數、環境及安全維護規劃、使用場 

    地及設備等），供借用單位及場地管理單位事先審查。 

七、 借用場地需行政支援者，應於申請借用時一併提出需求。 

八、 借用者應負責維護設施之完整與場地之清潔，場地未經 

    許 可不得任意張貼或懸掛標語、海報、旗幟等物品，舖 

    設地毯之活動場地內禁止攜入任何飲料與食物。活動結束 

    後應恢復原狀，若有破壞原建築物或設備者，需照價賠償。 

九、 校內單位協辦應共同負責活動及場地管理之責任，在活 



    動時間內須於現場督導活動之進行，管控參加人員之活動 

    範圍等事宜至活動結束。 

十、 來賓車輛之管控： 

(一) 申請單位須詳實統計來賓人數與車輛數，向本校事

務組申請來賓臨時通行證，並由事務組核定汽車進

入校區數量，且指定可供來賓停車區域，申請單位

不得任意保留校園停車場。 

(二) 車輛需憑來賓臨時通行證入校，並遵守本校汽車進

入校區管理要點及校內車輛動線與停放位置之指

示。 

第八條  場地使用規定如下： 

一、 嚴禁私接電源、改變電源線路或擅用電器設備，各空間

如須另接電源或安裝其他電器設備，應會同場地管理單

位與營繕組辦理，以維護校園用電安全。 

二、 確實控制音量，不得妨礙上課及社區安寧。 

三、 使用場地之設備或器材如需移動，須會同場地管理單

位，場地使用後應即恢復場地狀。 

四、 借用場地應維護整潔並愛護公物，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

任。 

五、 除前各款規定，場地使用均須依各場地管理單位相關規

定辦理。 

六、 借用場地應遵守本校環境安全、節約能源、性別平等、

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依本校規定辦理並

自負法律責任。 

第九條  場地停借規定，場地使用若符合下列事項之一者，即不准借   

 用或於使用中予以勸導改正或停用： 

一、 違反政府法令或校內相關規定。 

二、 影響週遭環境安寧。 

三、 涉及競選或商業營利。 

四、 私自轉借或與申請表所填不符。 

第十條  為保養維護本校各活動場地及設備，得參照本校場地使用費一 

 覽表及戶外場地分布圖酌收取各項費用，如附件三、四。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